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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（ 公 布 版 ）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訴，渠在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服刑期間，

於113年4月29日至衛生科健檢時，疑遭戒護

人員壓制上銬及毆打，並疑在無施用戒具之

必要後，仍遭施以固定式腳鐐數日等情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本案經調閱法務部、法務部矯正署（下稱矯正署）、

矯正署臺南監獄(下稱臺南監獄)、臺南監獄政風室、衛

生福利部(下稱衛福部)及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(下稱

健保署)等機關卷證資料詳予審閱，旋於民國(下同)113

年10月29日無預警現場履勘臺南監獄，詢問案關收容人、

戒護管理人員及主官(管)等人員，又於同年11月8日下

午視訊詢問陳訴人，並於113年11月29日上午邀請諮詢

學者專家到院提供建言，復於同日下午約請法務部及矯

正署相關主管到院說明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

如下：

一、臺南監獄對有個別處遇需求之受刑人吳員戒護管理不

當，因矯正人力及案關戒護人員情緒管理相關知能不

足，以腳鐐發出聲響為由咆哮受刑人，戒護人員情緒

管理及採行控制手段措施失當，不當施以強制力及手

銬、腳鐐、警棍等武器、戒具，造成受刑人頭部、背

部、雙膝、雙側腳踝挫傷擦傷及合併暈眩等傷勢，已

逾越必要程度，核有嚴重違失：

(一)按聯合國受刑人處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（尼爾森·

曼德拉規則）第1條規定：「對待所有受刑人，均應

尊重其作為人所固有的尊嚴和價值。任何受刑人均

不應遭受—且所有受刑人均應得到保護免遭受—酷

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處遇或處

罰，……。」同規則第36條規定：「維持紀律和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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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時不應實施超過確保安全戒備、監獄安全運轉和

有秩序的集體生活所需的必要限制。」同規則第47

條第2款規定：「只有法律許可和在下列情況下，才

應使用其他約束戒具：(a)移送受刑人時防其脫逃，

但受刑人在司法或行政機關中出庭時，應予除去；

(b)如果其他管制辦法無效，經典獄長下達命令，

以避免受刑人傷害自己、傷及他人或損壞財產；遇

此情況，典獄長應立即通知醫生或其他合格健康照

護專業人員並報告上級行政機關。」同規則第48條

第1款規定：「若依規則47第2款核准施加約束戒具，

應遵守下列原則：(a)……(c)僅應在必要期限內施

加約束戒具，當無限制移動造成的風險不再存在後

應儘快予以除去。」監獄行刑法第23條第1項規定：

「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監獄得單獨或合併施用

戒具、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：一、有脫逃、

自殘、暴行、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。……。」同

法第23條第3項規定：「……每次施用戒具最長不得

逾48小時，……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2項規

定：「監獄人員應隨時觀察受刑人之行狀，無施用

戒具必要者，應即解除。」監獄施用戒具與施以固

定保護及保護室收容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規定：

「施用戒具應注意下列事項：一、應隨時觀察受刑

人行狀，已無本法第23條第1項、第3項但書所列情

形者，應即終止。……。」次按監獄施用戒具與施

以固定保護及保護室收容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：

「監獄不得對受刑人以施用戒具、施以固定保護或

收容於保護室作為懲罰之方法。」

(二)陳訴人陳訴內容摘要：

1、113年5月10日、24日、6月7日、7月10日、11月11

日陳訴要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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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渠於113年4月29日至衛生科健檢時，詢問教區

科員「科員您要去哪裡？」帶隊之管理員大聲

問渠「你跟他很熟嗎？」渠大聲回話「是怎

樣？」然後一群戒護人員衝來將渠壓制在地上

被銬並毆打，又將渠拖起來提帶至中央臺。提

帶過程將疑似警棍之物穿過渠胳臂兩側故意

撐高，又緊抓渠頭部，渠因疼痛不已而罵髒話，

戒護人員又將渠推倒在水池旁柏油路，使渠頭

部摩擦柏油路。至中央臺後，因渠拒絕回答刑

號而頭部被壓制在地，又對渠上固定式腳鐐，

致行走至舍房時腳踝血流如注，渠至舍房門口

始獲得腳鐐布。渠因上開管理措施，受有頭部

挫傷合併暈眩、背部挫傷、雙膝挫傷擦傷、雙

側腳踝挫傷擦傷。

（2）渠僅係大聲向管理員回話，如認渠對主管大聲

回話或有其他未依主管指令之情形，加以告誡

或辦理違規即足，根本無必要壓制並毆打渠，

相關戒護措施及施用戒具之方法，顯已逾必要

程度。

（3）渠收容至舍房隔離保護後，手銬即解除，反而

遭施用固定式腳鐐數日，係矯正機關濫用固定

式腳鐐對收容人施以法外懲罰陋習之延續。

2、113年11月8日視訊約詢：

（1）那天管理員有偷打我後腦杓，好像想置我於死

地。

（2）一路很大聲罵我，把我架住。他第1次把我提

帶時就用警棍了。

（3）在衛生科前就有打我後腦杓。還有將我的頭撞

地，還有把我的頭磨柏油路。或是第2次在柏

油路打後腦杓，不確定，有腫一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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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後來他們把我故意推倒在柏油路，又偷打我，

一直罵我，我才忍不住罵髒話。我罵髒話，他

們才把我推倒。

（5）中央臺時還未流血，中央臺到六舍的200公尺

腳鐐沒有保護措施，頭部挫傷、背部挫傷，沒

有流血，違規舍管理員有叫服務員對我的傷勢

錄影、攝影。腳踝沒護套有流血。

（6）管理員用手緊抓手銬，上下用力拉扯。我的雙

手都是紅腫的，有幾十條痕跡。

（7）腳鐐我忘記幾點卸除的，不是很確定。好像5

月1日卸除的。

（8）事發後有外醫驗傷，並用驗傷單告管理員；就

是第一時間壓制我的那位管理員讓我受傷的。

10月7日開庭。檢察官有製作截圖讓我指認，

第一次把我壓制在地者。

（9）管理員真的很惡劣，我又沒做什麼事，握住我

的頭，好像要我死一樣，戴腳鐐沒有護套，一

直推我叫我走快一點。那天那個主管很惡劣。

衛生科後面跟我嗆聲那位。

3、113年11月11日陳訴書：

（1）管理人員大聲咆哮命陳訴人行進間腳鐐不准出

聲，讓陳情人不敢前進，因為只要走路，腳鐐

就會有聲音；再者故意不給陳訴人腳鐐護套，

致走路舉步維艱，如何行進？陳訴人無拒絕行

進。

（2）敬請本院命臺南監獄提出監視器、密錄器錄音，

我們來聽聽看到底誰講的是真的。倘只有畫面

而沒有聲音，就是隨他們講的了。

(三)履勘(驗)發現：

1、本院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發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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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經本院勘驗矯正署函復1提供監視錄影畫面發現：

〈1〉113年4月29日，吳員與數名受刑人列隊至醫

護中心門口，吳員列於末排，其與在旁1名

管理人員說話，管理人員亦予以回應，並無

明顯危險情狀。

〈2〉突然後面1名管理人員，衝上前將吳員壓制

在地，並上手銬，隨後由3名戒護人員帶往

中央臺，在風雨走廊過程途中，吳員第2度

遭壓制在地；另由法務部復函推知，應係由

此開始使用警棍架離。

〈3〉嗣吳員由3名人員戒護至中央臺前，吳員似

有抗拒情狀，隨即遭第3度壓制並上腳鐐(未

提供護套保護)，起身後不久，其中1名戒護

人員態度較為激動，似在對吳員言詞管教(其

為戒護途中立於吳員身後壓制其頭部者，且

為對吳員施以腳鐐者)，隨後該名戒護人員

第4度將吳員強制壓制在地，於吳員已施以

手銬及腳鐐之情形下，仍由數名戒護人員協

同壓制。吳員起身後離開中央臺，惟未著拖

鞋赤足行走於戶外柏油路上，直至抵達六舍。

（2）另經本院勘驗臺南監獄履勘現場方提供之「113

年4月29日吳員押入六舍過程-手持錄影V8錄音

影畫面」顯示：「吳員由3名管理人員戒護至中

央臺前，曾遭第3度壓制並上腳鐐，起身後不

久，其中1名戒護人員態度激動，對吳員嚴厲

指責（其為戒護途中立於吳員身後壓制其頭部

者，且為對吳員施以腳鐐者），隨後該名戒護

人員繞至吳員身後，第4度將吳員強力壓制在

1 矯正署113年9月4日法矯署安字第11301762220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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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於吳員已施以手銬及腳鐐之情形下，仍由

數名戒護人員共同壓制！」（相片略）。

（3）再經本院履勘臺南監獄「事發時吳員收容於52

舍」發現：吳員收容至舍房隔離保護後，仍遭

施用固定式腳鐐約2日！(惟經詢據該監主任管

理員簡富勇表示：「該監視器畫面已逾檔案留

存期限覆蓋。」) （相片略）。

2、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，吳員於當日17時

31分就診，病名有頭部挫傷合併暈眩、背部挫傷、

雙膝挫傷擦傷、雙側腳踝挫傷擦傷。(醫生囑言：

病患於民國113年4月29日17時31分以上述傷勢就

診，經診療並外傷護理後，於4月29日18時05分

離院，囑如有不適或任何變化，宜儘速回相關科

別門診追蹤治療。)

3、詢據臺南監獄戒護科科長蔡銘豪表示，收容人沒

有很積極的違規行為，例如衝過來時，要喝令他

先蹲下不要講話，如果他有積極行為就要上戒具

帶離現場：

「(調查委員問：吳員外醫日期？)臺南監獄

衛生科科長梁博政答：吳員4月29日即外醫，我

當天沒有看到吳員；衛生科確認他是否適合施用

戒具。」「(調查委員問：當天誰值班？戒護外醫

經過？) 梁博政答：沒有特別關注，門診沒有驗

傷。專員劉智遠答：113年4月25日吳員對管教人

員大聲。」「(調查委員問：吳員沒有進衛生科就

被帶走之原因？)梁博政答：不清楚。」「(調查

委員問：施用戒具及相關措施之必要性，要從法

律層面衡量，請科長及主管說明，如何避免爭

議。)戒護科科長蔡銘豪答：以我目前的宣導方

式，收容人沒有很積極的違規行為，例如衝過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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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要喝令他先蹲下不要講話；如果他有積極行

為就要上戒具帶離現場。」「(調查委員問：如果

不要將受刑人拖在地上，要怎麼做？)蔡銘豪答：

要看他是怎麼拖的，如果他一直抵制，要很多人

過去。」「(調查委員問：可以不要在中央臺上戒

具嗎？)蔡銘豪答：手銬可以，腳鐐不行，因為

有一些工具在那邊，而且釘腳鐐之後走路會更慢，

鐵石跟鐵塊在中央臺。」「(調查委員問：可是當

天也是釘好才回六舍？)蔡銘豪答：是。」「(調

查委員問：能否避免受傷？)蔡銘豪答：吳員不

讓我們帶到中央臺，才用警棍架走。」「(協查人

員問：吳員頭部受傷原因？【提示吳員診斷證明

書2】)主任管理員簡富勇答：尚須瞭解。」「(調

查委員：有關戒護過程尚須向情緒行為管理師瞭

解。」

4、臺南監獄履勘後函復3說明重點摘要：

（1）吳員於113年4月29日上午10時18分，由2名戒

護人員戒護吳員等10名收容人至該監衛生科門

診，隊伍行進至衛生科前，吳員於隊伍間突然

大聲並揮手向八教區李科員打招呼說：「ㄟ，

科員」(並非有禮貌的問好)，由於吳員之行為

已破壞隊伍團體秩序，遭戒護人員糾正，吳員

態度囂張回嗆戒護人員，且態度惡劣，並對戒

護人員大聲咆哮，同行另名戒護人員見吳員情

緒激動，有暴行戒護人員之虞，立即將吳員控

制在地，由於吳員持續咆哮，並大聲對戒護人

2 病名：1.頭部挫傷合併暈眩；2.背部挫傷；3.雙膝挫傷擦傷；4.雙側腳踝挫傷擦傷。

醫生囑言：病患於民國113年4月29日17時31分以上述傷勢就診，經診療並外傷護理後，於4

月29日18時05分離院，囑如有不適或任何變化，宜儘速回相關科別門診追蹤治療。
3 臺南監獄113年11月11日南監戒字第11305065720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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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嗆聲，引來其他勤務點戒護同仁前來支援，

並將吳員上銬戒往勤務中心。

（2）吳員於該監勤務中心(中央臺)施用戒具腳鐐過

程中，故意不斷抗拒扭動身體試圖掙扎，斯時，

中央臺旁尚有為數頗多遠距訊問、行動接見及

等待一般接見之收容人，吳員刻意極力抗拒掙

扎，……，為避免引起其他收容人騷動，及預

防吳員作勢衝撞或攻擊在場人員，導致戒護事

故，……，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，該監在場

戒護人員乃協助將吳員控制於地面(第3度)，

並予以施用戒具腳鐐。

（3）吳員在施用戒具(腳鐐)後準備前往六舍時，仍

然極度不配合，……，因當時中央臺兩側尚有

遠距訊問、行動接見及等待一般接見等為數頗

多之收容人，……，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，

預防吳員作勢衝撞或攻擊在場人員而涉違法

行為等，及避免附近收容人藉機騷動，衍生其

他戒護事故，該監在場戒護人員見狀，旋即第

4度以優勢警力警戒控制吳員。

（4）當日吳員頭部並無任何傷口；將吳員戒護至六

舍隔離保護後，經由攝影機影像查看，吳員腳

踝並無渠所述血流如注，有履勘當日提供之手

持錄影機影像可稽。

（5）本案之檢討及策進作為：查當時中央臺仍有多

數收容人待辦遠距訊問、接見等事宜，為避免

收容人趁機生事端，衍生戒護事故，須將吳員

戒護至隔離保護舍，於保護舍後即供護套，未

予吳員戴護套實因情勢緊急，該監將加強宣導，

如情勢急迫，施用腳鐐前一律先行穿戴護套，

落實執行配戴護套，以確保收容人權益，避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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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議。

(四)查據矯正署復稱 4：施用戒具「未戴護套及未著拖

鞋……，此節督促臺南監獄注意。」

(五)健保署查復吳員病歷說明5：（略）。

(六)臺南監獄戒護科蔡科長於本案詢問時表示，有關情

緒管理部分，同仁在高壓環境情緒壓力大，會請監

內心理師協助，這方面有在做；另於管理受刑人時

如管理員有情緒反應，應適時請他離開場域，並有

加強宣導，之後也會持續進行宣教；該監劉管理員

則表示，實務上管理人員確實沒有受過相關訓練。

另詢據法務部坦認戒護人員管教技巧待加強，情緒

管理及採行控制手段措施亦待宣教、督導提升，俾

執法正確更為細緻，以維護收容人權益。相關書面

說明如下：

1、至於其中1名戒護人員態度較為激動，經查係因

吳員情緒激動大聲辱罵咆哮等行狀，基於戒護安

全及維護現場秩序，以避免事態擴大，而當下自

然反應之管理技巧，惟恐造成觀感問題，矯正署

業囑臺南監獄應加強戒護人員管教技巧等教育

訓練；另吳員施用腳鐐，當下未提供護套保護，

亦責令臺南監獄應檢討改善，並加強教育宣導，

以維護受刑人權益。

2、惟矯正署事後勘驗監視錄影畫面，認為第4度壓

制手段，戒護人員於吳員瞬間突如其來之動作，

而未考量已施用戒具，即施以壓制於地，尚有精

進空間，爰矯正署業囑臺南監獄應提升戒護人員

執法更為細緻，以避免造成爭議。

4 矯正署113年9月4日法矯署安字第11301762220號函。
5 健保署113年11月11日衛保醫字第1130123546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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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是以，戒護人員未於第一時間提供吳員護套及察

覺其未著拖鞋，經矯正署事後檢視此節，為避免

收容人受傷及可能之爭議，矯正署爰囑臺南監獄

嗣後注意，且施用戒具應儘速提供收容人護套。

4、有關施用戒具未提供護套保護，矯正署已責令臺

南監獄檢討改善，並持續督導所屬機關應加強教

育訓練及宣導，以維護收容人權益。

5、矯正人員情緒管理列入常年教育訓練課程，以避

免戒護管理衍生爭議，矯正署將持續督導所屬機

關辦理情形。

6、矯正人員採行控制手段措施列入常年教育訓練課

程，俾使執法正確更為細緻化，矯正署將持續督

導所屬機關辦理情形。

(七)經核，臺南監獄對吳員施以強制力及戒具，容已逾

越必要程度：

1、經查，矯正署113年9月4日查復表示，吳員於隊

伍行進間，冒然破壞秩序，違抗糾正，叫囂咆哮，

經制止無效，有擾亂秩序行為，旋將渠控制。然

由監視畫面客觀判斷，吳員於醫護中心門口遭壓

制前，僅見其與1名管理人員交談，尚無具體危

險情狀。

2、復查，矯正署查復表示，將吳員帶至中央臺，值

勤人員詢問編號，吳員拒答且態度傲慢怒視，仍

拒絕配合施用腳鐐且故意抗拒掙扎，爰於控制後

由戒護人員施用腳鐐……吳員業有咆哮辱罵，違

抗指令，嚴重破壞秩序及情緒極度不穩，顯有暴

行之虞，以優勢警力(6至7名)警戒，維護安全及

降低暴行風險，洵屬適當。惟查，吳員於中央臺

前雖似有抗拒情狀，然吳員將近60歲，手上銬於

背後，且有3名人員隨身戒護，旁邊亦有多名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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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員，抗拒行為受有侷限，爰矯正署所述，吳

員情緒極度不穩，顯有暴行之虞，須以優勢警力

降低暴行風險之情事，難謂合宜。

3、又查，依吳員檢附之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記

載，吳員於當日17時31分就診，病名有頭部挫傷

合併暈眩、背部挫傷、雙膝挫傷擦傷、雙側腳踝

挫傷擦傷，而矯正署於113年7月11日查復本院時，

曾表示係因此一處置過程致傷。則吳員於第一時

間即已上手銬，後續縱有不服管教情狀，亦應選

擇侵害較小之方式為之，然臺南監獄戒護人員對

吳員施以手銬後，又使用警棍穿過渠胳膊，且在

優勢戒護人力下，仍施以腳鐐，對於年近60歲之

受刑人，四度以強制力壓制，洵非屬必要手段，

容有逾越比例原則，洵有未洽。

4、再查，臺南監獄戒護人員對吳員施以腳鐐後未提

供護套保護，且未令其穿著拖鞋，一路赤足行走

於柏油路上直至抵達舍房，於收容違規隔離保護

舍後，仍令其長時間配戴手銬、腳鐐(繼續施用

腳鐐長達近2日)等戒具，其適法性、合理性、妥

適性及必要性，洵有疑義；此等戒護管理處遇措

施，亦難謂無損及吳員人格尊嚴。

(八)本院諮詢學者專家表示，本案當事人尚無高度戒護

之必要，已施用手銬、腳鐐，另有3至4個人以警棍

戒護，且未見腳鐐護套，戒護原因似為管理權威受

到挑戰。相關發言內容略以：

1、矯正機關對麻煩人物、高干擾受刑人之處遇，應

有一些特別的方法；現行要求個別處遇計畫，但

矯正人力有限。

2、反社會性人格、對立型人格，衝動控制、人際互

動都會產生問題；矯正人員的情緒自覺及管理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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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備理解他人情緒的能力。

3、本案當事人尚無高度戒護之必要，已施用手銬、

腳鐐，另有3至4個人以警棍戒護，且未見腳鐐護

套，腳鐐是很重的，沒有護套會受傷。

4、施用戒具之必要性，係因管理人員生命有危險或

管理受到挑戰？

(九)據上，本事件發生時，吳姓收容人尚無積極之違規

行為(例如暴衝等暴力行徑)，臺南監獄初始動用3

名管理人員進行壓制，繼則動用6-7名管理人員進

行制壓，對年近六旬吳員前後共計壓制4次；嗣則

施以手銬、腳鐐等戒具，復未依規給予腳鐐布，入

違規舍仍持續長時間施以腳鐐，容有以施用戒具(腳

鐐)之名行懲罰之實，肇致吳員頭部、背部、雙膝、

雙側腳踝挫傷擦傷等傷害，此有台南市立醫院診斷

書、施用戒具紀錄表、相關主管詢問紀錄、戒護過

程相關錄影勘驗紀錄在卷可稽。本事件該監戒護有

個別處遇需求之受刑人吳員過程失當，因矯正人力

及戒護人員情緒管理相關知能不足，以腳鐐發出聲

響為由咆哮受刑人，戒護人員情緒管理及採行控

制手段措施失當，不當施以強制力及手銬、腳鐐、

警棍等武器、戒具，造成受刑人頭部、背部、雙膝、

雙側腳踝挫傷擦傷及合併暈眩等傷勢，衍生施用戒

具及相關強制措施之適法性、合理性、妥適性及必

要性等之爭議，違反比例原則，與首揭相關規定有

悖，影響矯正機關形象，核有嚴重違失，應予檢討。

二、臺南監獄受刑人吳員施用戒具紀錄表施用手銬起始時

間記載有誤，核有失當；另腳鐐施用時間有明顯立可

白塗改痕跡，登載未盡覈實，相關主管復未詳細查核，

衍生偽造文書之爭議，亦有重大違失：

(一)按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明知為不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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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項，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

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」同法第216條規定：「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

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

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」次按監獄行刑法第23

條第1項規定，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監獄得單

獨或合併施用戒具、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：

一、有脫逃、自殘、暴行、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

虞……。末按監獄施用戒具與施以固定保護及保

護室收容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，監獄長官核准施用

戒具、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後……應即報

告監獄長官處理。同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，依第3

條施用戒具之核准、變更與終止過程，及起訖時間

與原因，應記錄於受刑人施用戒具紀錄表。

(二)查據矯正署復稱：「經查臺南監獄陳報之受刑人施

用戒具紀錄表，其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，該

署業責請臺南監獄檢討並加強審核，以確保上開文

書資料之正確性。」本院無預警履勘發現，「施用

戒具紀錄表洵有塗改痕跡」及「手銬起始時間記載

有誤」等缺失：

1、本院無預警履勘發現，施用戒具紀錄表「腳鐐施

用時間」有明顯立可白塗改痕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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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　施用戒具紀錄表有明顯塗改痕跡

資料來源：本院113年10月29日履勘臺南監獄拍攝。

2、矯正署於113年8月間查核臺南監獄陳報資料發現

手銬起始時間應為10時19分，誤載為10時24分：

圖2　施用戒具紀錄表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

資料來源：本院113年10月29日履勘臺南監獄拍攝。

3、臺南監獄履勘後函復說明重點摘要：

（1）查該監113年4月29日受刑人施用戒具紀錄表均

有記錄施用戒具之起訖時間與施用戒具事由，

係戒護主管依當時自身發現客觀事實情況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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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憶，基於職務上之確信所記錄。

（2）惟事後查看監視器畫面始發現施用手銬起始時

間誤植與施用腳鐐時間相同。

（3）已於履勘當日將吳員施用戒具紀錄表彩色影本

交本院。另有關吳員戒具解除日期、時間塗改

一事，經查戒護及解除吳員戒具之姜姓管理員，

因筆誤，誤植解除日期，爰當下即修正為正確

日期、時間，有密錄器影像可稽。

（4）該監業已責請各級幹部，於勤前教育及科務會

議加強宣導，對於施用戒具時應注意起始時間

之正確性，如因情況緊急或其他事由致無法確

認時間時，應於事發後即核對監視畫面紀錄確

實填載時間，以確保上開文書資料之正確性。

（5）本案之檢討及策進作為：各類簿冊文書應詳細

查核，施用戒具後即應仔細核對施用時間，確

實填載，以確保上開文書資料之正確性，若有

塗改應加蓋校正章，避免誤植衍生爭議。

(三)本院諮詢學者專家建議，戒具施用需考量時機、施

用是否過當及施用時間等；施用戒具24小時要評估

1次，如評估須繼續施用要填寫繼續施用報告，相

關規定或許可以思考調整。案經約詢法務部說明重

點摘列如下：

1、有關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部分，係矯正署

於113年8月間查核臺南監獄陳報資料發現本項疏

誤(手銬起始時間應為10時19分，誤載為10時24

分)，矯正署即責請臺南監獄檢討、加強相關文

書表件之填載，該監業要求施用戒具時，應注意

記載時間之正確性，如因情況緊急或其他事由致

無法確認時間時，應核對監視畫面紀錄確實填載

時間，以確保上開文書資料之正確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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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有關臺南監獄113年5月1日施用戒具紀錄表有明

顯修正帶塗改痕跡部分，經查係臺南監獄戒護人

員當下誤植終止施用戒具時間，並立即以修正帶

修改繕正，臺南監獄業要求相關人員有塗改文書

應加蓋校正章，俾利事後查核。

3、有關施用戒具時間記錄正確性部分，矯正署已責

令臺南監獄檢討改善，並持續督導所屬機關應加

強教育訓練及宣導，以維護收容人權益。

(四)經核，臺南監獄受刑人吳員施用戒具紀錄表施用手

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，核有失當；另腳鐐施用時間

有明顯立可白塗改痕跡，登載未盡覈實，相關主管

復未詳細查核，衍生偽造文書之爭議，亦有重大違

失。法務部允應督飭所屬深入偵查，以釐清真相，

以維護收容人權益及司法機關聲譽。

三、臺南監獄對本院函交調查查復不實，僅就無使用密錄

器設備予以回復，而未說明本案戒護人員以「手持錄

影設備」並提供相關證據，亦未能妥適保存該監六舍

當事人施用戒具期間之影像，致無法迅即查明事實，

矯正署對臺南監獄查核、審查、督導不周，均核有違

失：

(一)按法務部組織法第1條及第2條規定：「行政院為辦

理全國……犯罪矯正業務，特設法務部；該部掌理

所屬機關（構）辦理……矯正之指導及監督事

項。」次按監獄行刑法第2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本法

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。（第2項）監獄之監督機關為

法務部矯正署。（第3項）監督機關應派員視察監獄，

每季至少一次。（第4項）少年法院法官、檢察官執

行刑罰有關事項，得隨時訪視少年矯正學校、監

獄。」復按典獄長處理監獄事務，並指揮、監督所

屬人員；副典獄長襄助典獄長處理監獄事務，查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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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署監獄辦事細則第2條定有明文。

(二)陳訴人指訴：「矯正署113年7月11日查復內容涉有

不實」等情。嗣據法務部查復表示，本案僅有監視

器錄影，無密錄器檔案。惟由監視畫面中可見，戒

護過程中，有1名管理人員持錄影設備沿途攝影，

則法務部查復內容，未盡確實。

(三)本院無預警履勘發現，臺南監獄部分關鍵影像紀錄

未提供：

1、本院接獲陳訴後，旋即函6請矯正署檢附相關錄音

影畫面到院。嗣該署查復7表示：「經查旨案僅有

監視器錄影，無密錄器檔案。」惟經本院無預警

履勘發現，本事件戒護過程中，有1名管理人員

持錄影設備(V8)沿途攝影，前開影像紀錄洵未即

時提供。

2、另案關收容人收容於隔離保護舍房(六舍52房)，

均裝有錄音影設備，前開錄音影畫面亦未依本院

前開函詢提供到院。

(四)臺南監獄履勘後函復說明重點摘要：

1、監視器錄影畫面檔案業於本院函查時已函復提供

矯正署。

2、因當日事發突然，系爭戒護過程之警力均為臨時

支援警力，查無同仁配戴密錄器，惟將吳員戒護

至勤務中心後，該監同仁即拿勤務中心備用之手

持攝影機蒐證，斯時影片檔案已於履勘當日送交

本院。

3、上開手持攝影機之影片檔案已於履勘當日送交本

院。

6 本院113年5月16日院台業肆字第1130162049號函。
7 矯正署113年9月4日法矯署安字第11301762220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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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已於履勘當日將吳員施用戒具紀錄表彩色影本交

本院。另有關吳員戒具解除日期、時間塗改一事，

經查戒護及解除吳員戒具之姜姓管理員，因筆誤，

誤植解除日期，爰當下即修正為正確日期、時間，

有密錄器影像可稽。

5、「(調查委員問：請提供吳員在4月29日至5月1日

六舍52房、走廊及主管桌前之監視畫面，以檢視

貴監是否有施用戒具超過48小時以上。)主任管

理員簡富勇答:該監視器畫面已逾檔案留存期限

覆蓋。(調查委員：本院早於113年5月7日即函請

矯正署提供相關錄音影畫面有案。)」

(五)法務部黃次長於本案詢問時表示，因一開始並不知

道手持V8影像存在，後來知道後有找到檔案，這部

分矯正署有承認檔案管理有疏失。本院約詢法務部

書面說明如下：

1、查本院113年8月7日院台業肆字第1130704547號

函說明提供密錄器檔案，矯正署僅就無使用密錄

器設備予以回復，而未說明本案戒護過程，戒護

人員手持錄影設備(V8)部分，應屬認知落差。

2、承上，矯正署雖未提供手持錄影設備(V8)檔案，

然於勘驗監視錄影畫面時，即發現該手持錄影設

備(V8)，並於同年8月間電請臺南監獄提供，惟

臺南監獄表示，疑因未妥善管理，致當下無法提

供，矯正署爰請該監提供中央臺當時在場戒護人

員及受刑人書面陳述報告，予以佐證。

3、嗣經臺南監獄全面清查尋獲該手持錄影設備(V8)

後，於113年10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行文

調閱時，即予以提供。

4、本案由於臺南監獄對於受刑人涉調查事件，未妥

善保存事證檔案資料，以致爭議，矯正署業已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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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臺南監獄立即檢討改善，嚴禁類案情事再度發

生。

(六)據上，臺南監獄對本院函交調查查復不實，僅就無

使用密錄器設備予以回復，而未說明本案戒護人員

以「手持錄影設備」並提供相關證據，亦未能妥適

保存該監六舍當事人施用戒具期間之影像，致無法

迅即查明事實，矯正署對臺南監獄查核、審查、督

導不周與首揭相關規定有悖，均核有違失，亟需深

入檢討。

四、矯正署查復本案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係經過局部剪接，

且畫面僅有模糊影像，亦無聲音檔，礙難善盡保護戒

護同仁是否依法行政，肇致湮滅證據之訾議；另查有

關臺南監獄尚有部分監視設備之配置，未臻完備，均

核有缺失。法務部允應加強督飭所屬強化監視設備設

置，並落實內部控制管考機制，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

生，以維護矯正機關形象：

(一)按監獄之監督機關為矯正署；監督機關應派員視察

監獄，每季至少1次；監獄應嚴密戒護，並得運用

科技設備輔助之，查監獄行刑法第2條及第21條分

別定有明文。復按監獄及看守所科技設備設置與使

用及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監控設備係

指以影音或數據資料傳輸等方式，進行監看、監測、

影音監錄、定位追蹤等管控之設備。再按同辦法第

6條規定：「機關得於下列處所設置監控設備，以輔

助機關人員對於所轄之處所、人員、物品、車輛等

進行監看、監測、影音監錄及管控進出：一、舍房、

教室……五、其他經機關認為必要之處所。」8。

8 矯正機關之監視設備(含密錄器)均屬前揭辦法第3條規定之監控設備，相關設備之設置、

運用依同辦法第6條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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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案經本院檢視矯正署提供監視錄影畫面，當日情形

簡述如下：

1、該監戒護吳員在風雨走廊過程途中，吳員第2度

遭壓制在地，惟因該段錄影畫面模糊，無法判斷

壓制手段是否適法、妥當。

2、矯正署查復表示，吳員於隊伍行進間，冒然破壞

秩序，違抗糾正，叫囂咆哮，經制止無效，有擾

亂秩序行為，旋將渠控制。惟因監視錄影畫面僅

有影像，無聲音檔，無法判斷吳員是否有叫囂咆

哮之情形。

3、綜上，依矯正署查復結果，本案起因於吳員叫囂

咆哮，臺南監獄戒護人員所為處置均係為控制暴

行風險。惟依監視錄影畫面，並無法認定吳員之

行為已對戒護產生危險。

(三)據臺南監獄履勘後查復表示：

1、該監戒護吳員過程範圍監視器配置圖：（略）。

2、該監近3年改善監視器經費統計表：（略）。

3、該監近3年改善監視器地點一覽表：（略）。

(四)另經本院函請臺南監獄（政風室）查復9該監「監控

系統配置圖」稱：（略）。

(五)約詢法務部說明重點摘要：

1、矯正署配發臺南監獄密錄器19台，此有矯正署108

年12月27日法矯署安決字第10804008500號函可

稽，另臺南監獄於113年3月1日簽奉核定自行採

購50台。

2、另 矯 正 署 於 109年 6月 5日 以 法 矯 署 安 字 第

10904003930號函，及112年10月11日以法矯署安

字第11204006420號函，提示各機關將收容人主

9 臺南監獄113年11月5日南監政字第11315050400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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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活動區域納入監控設備管控範圍，並應善用攜

帶式監控設備(如密錄器、手持攝影機等)監錄，

輔助事證蒐集。

3、爰此，各矯正機關除依前揭規定，將收容人主要

活動區域納入監控設備管控範圍外，並得視勤務

區域及場所之性質及需求，設置影音監錄功能之

設備，惟具備收音功能之監控設備，仍須考量環

境、設備收音範圍及效果等因素，例如舍房為局

部小空間且容納人員數量有限，受其他雜音干擾

較少，得有效使用具收音功能之設備；惟如室外、

走廊區域或人員流動出入之中央臺……等區域，

因空間較大，且容納人員數量多，受限於設備收

音範圍及其他雜音影響，則無法有效運用收音功

能。

4、本案發生地點為衛生科前(騎樓下)，提帶過程區

域為圓環道路、中央臺前廣場(含一、二、三教

區前廣場)、中央臺、運動場、六舍內外圍，查

臺南監獄均已提供相關監控設備之影音資料，爰

本案發生地點及戒帶吳員途經之區域畫面均屬

監控設備涵蓋之範圍。至臺南監獄查復因事發突

然，戒護人員未能於案發時全程配戴密錄器並開

啟，將請機關檢討改善，於發生戒護事件(故)時，

或為戒護及安全目的之需求時，應善用攜帶式監

控設備監錄，以助釐清事件真相。

5、矯正署持續督導所屬矯正機關對於監視錄影畫面

檔案（含密錄器、手持攝影機等其他設備），應

建立妥善保存管理機制，以避免爭議。

(六)經核，本院接獲陳訴後，旋即函請矯正署檢附相關

錄音影畫面到院。嗣該署查復本案相關監視器錄影

畫面係經過局部剪接，且畫面僅有模糊影像，亦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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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音檔，礙難善盡保護戒護同仁是否依法行政，亦

無法有效釐清事件真相；再經對照臺南監獄政風室

查復本院「該監戒護吳員過程範圍監視器」之數量，

與該監戒護科查復之數量容有出入，肇致本案涉及

湮滅證據之訾議，殊有未當；另本案彰顯臺南監獄

尚有部分監視設備之設置，未臻完備，對於監視錄

影畫面檔案（含密錄器、手持攝影機等其他設備），

未建立妥善保存管理機制等，均核有缺失。法務部

允應加強督飭所屬強化監視設備設置，並落實內部

控制管考機制，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，以維護矯

正機關形象。

五、矯正機關對嚴重情緒行為高干擾收容人之醫療處遇及

戒護管理容有策進空間；另鑒於第一線矯正人員與受

刑人互動密切且高壓之工作性質，惟該署及所屬機關

113年「員工協助方案」經費編列未盡充裕，矯正署

允應強化員工身心健康，所屬機關首長亦宜以人性化

管理方式對待同仁，並加強矯正人員支持及教育，就

個案身心狀況、危機程度及所需支持服務等妥為預防

準備：

(一)監獄行刑法第49條規定：「監獄應掌握受刑人身心

狀況，辦理受刑人疾病醫療、預防保健、……等事

項。」同法第55條規定：「監獄對於受刑人應定期

為健康評估，並視實際需要施行健康檢查及推動自

主健康管理措施。」

(二)衛福部「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精神醫療就醫障

礙改善計畫10」：

1、計畫緣起：

罹有發展遲緩、精神障礙、智能障礙、自閉

10 資料來源：衛福部網站，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MHAOH/cp-5031-76861-10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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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者及伴隨智能障礙的多重身心障礙者，其合併

精神疾病或伴隨嚴重情緒行為的問題在近20年來

已獲國際重視，包括世界衛生組織（ World 

Health Organization, WHO）也有專章介紹雙重

診斷問題，一些國家地區之精神科皆展開類似雙

重診斷的門診和住院照護。亞洲地區如香港和新

加坡已有相關調查研究報告，並在精神醫療機構

中設立專門單位提供門診、住院醫療和社區巡迴

支援介入。考量是類個案，對於個案本人、照顧

者及其家庭造成的生活負荷及生活品質影響甚

鉅，且其嚴重異常行為的比率超過六成，精神疾

病的盛行率達47.2%，顯示亟待改善其就醫障礙

之必要性。

又 精 神 病 早 期 介 入 處 置 （ Early 

Intervention of Psychosis, EIP）能減少復發

率、自殺風險及住院次數，改善就業、教育及整

體健康，且具有經濟效益，建置精神病早期介入

處置治療模式已是目前世界潮流，其目的是減少

精 神 病 未 得 到 治 療 的 期 間 （ Duration of 

Untreated Psychosis, DUP）與促進復原及減少

復發，爰有其發展之必要性。

2、計畫執行工作內容：

（1）提供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精神醫療及精神

病早期介入服務。

（2）成立精神醫療服務品質管理協調中心。

(三)本院約詢法務部說明重點要以：

1、有關醫療處遇部分：

（1）矯正機關收容人自102年納入全民健康保險，

由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至矯正機關提供診療服

務。依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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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者就醫管理辦法」規定，收容人如有醫療需

求，優先於矯正機關內就醫，並由矯正機關參

酌醫囑安排轉診或檢查(驗)等醫療事宜。惟無

論以監內就醫、戒護外醫或保外醫治等，均係

接受健保醫療診治，以保障渠等之醫療服務品

質及權益。

（2）倘經精神科醫師評估、診治，認有罹患精神疾

病，除依醫囑予以服藥控制、定期追蹤，並視

個案病情轉介心理師實施心理輔導、治療或由

教誨師進行晤談，以維護其身心健康。必要時，

矯正機關得依監獄行刑法第62條規定戒送醫療

機構或病監醫治。

2、有關加強輔導部分，依收容人特性予以個別處遇，

必要時轉介心理師晤談，加強輔導。

3、有關戒護管理部分，監獄行刑法第22條第1項(得

施以隔離保護情形之規定)、第23條第1項(得施

用戒具、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保護室情形之規定)、

第25條第1項(得使用器械情形之規定)，均屬受

刑人有妨害監獄秩序、安全之行為或擾亂秩序、

安全之虞時，戒護人員得採行相關處置之規定，

爰如發現受刑人有嚴重情緒行為或情緒不穩等

特殊狀況時，仍應視其是否符合前揭監獄行刑法

規定之情形，並視實際發生狀況採取適當之處置。

4、本案之檢討及策進作為：矯正人員情緒管理列入

常年教育訓練課程，以避免戒護管理衍生爭議，

矯正署將持續督導所屬機關辦理情形。

(四)據矯正署及所屬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，

該署113年辦理該署員工協助方案經費僅2萬元，所

屬機關則為36萬1千元。另本院諮詢學者專家建議，

收容人及管理人員互動是雙向的，對於情緒行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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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可包含個案身心狀況、主訴、危機程度、所需

支持服務及預防準備等。矯正機關對麻煩人物、高

干擾受刑人之處遇，應有特別方案，相關發言內容

略以：

1、臺南監獄對於高干擾受刑人的處遇，以較強硬的

手段來管理，已非首例，在管理上也顯得封閉和

保守，工作人員的情緒士氣也不高。

2、現行要求個別處遇計畫，但矯正人力有限；可提

供相關課程給管理人員，使其具備基礎知識以自

我保護。

3、每個舍房都有管理人員，如有心理人員在場，初

步評估可以有所診斷，並可與外部醫療資源合作，

可以進監，或考慮不同舍房，避免自傷、自殘，

提供相關處方，也不用多出戒護相關人力外醫。

4、收容人及管理人員互動是雙向的。行為發生當下，

戒護人員有無讓當事人冷靜下來的方法，事前有

無相關跡象。平靜壓力及舒緩情緒，是後續可以

嘗試的方向。

5、可考慮第一線管理員「降階（維持安全距離觀察）

應處（互動技巧）訓練」等，態度需要時間涵養，

可先從行為執行。

(五)綜上，有關本案戒護過程所衍生爭議，經本院諮詢

學者專家表示，矯正機關對嚴重情緒行為高干擾收

容人之醫療處遇及戒護管理容有策進空間。另鑒於

第一線矯正人員與受刑人互動密切且高壓之工作

性質，惟該署及所屬機關113年「員工協助方案」

經費編列未盡充裕，矯正署允應強化員工身心健康，

所屬機關首長亦宜以人性化管理方式對待同仁，並

加強矯正人員支持及教育，就個案身心狀況、危機

程度及所需支持服務等妥為預防準備，以減輕同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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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負擔，提升矯正工作效能，進而達成監獄行刑

矯治處遇之目的。

六、本案凸顯臺南監獄以強硬手段管理受刑人，並以「處

罰」為主要目的進行收容人之教化、矯正與輔導，與

監獄行刑法「使受刑人改悔向上」規範之意旨未符，

容有未盡周延之處；矯正署允應深入瞭解各矯正機關

及不同機關首長領導風格，對嚴重情緒行為高干擾收

容人之影響，進而透過專業方式妥適督導，進而減少

爭議事件耗費行政處置資源：

(一)監獄行刑法第1條規定：「為達監獄行刑矯治處遇之

目的，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，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

之能力，特制定本法。」同法第40條規定：「對於

受刑人，應施以教化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：

「監獄得自行或邀請外界團體或個人，辦理有助於

受刑人社會生活及人格發展之教化課程。」

(一)吳員113年11月11日續訴書重點摘要：

1、管理人員大聲咆哮命陳訴人行進間腳鐐不准出聲，

讓陳情人不敢前進，因為只要走路，腳鐐就會有

聲音；再者故意不給陳訴人腳鐐護套，致走路舉

步維艱，如何行進？陳訴人無拒絕行進。

2、敬請本院命臺南監獄提出監視器、密錄器錄音，

我們來聽聽看到底誰講的是真的。倘只有畫面而

沒有聲音，就是隨他們講的了。

(二)本院履勘發現，吳員洵有以右腳甩動腳鐐發出聲響

情事：（相片略）。 

(三)查據臺南監獄履勘後復稱：

1、吳員在施用戒具(腳鐐)後準備前往六舍時，仍然

極度不配合，戒護人員要求吳員配合指令行進及

行進間腳鐐應避免發出過大聲音影響秩序，此時

吳員卻故意將腳以誇張的幅度向前踩踏，令腳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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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出不小聲音(參閱上開手持攝影機之影片檔案)。

2、控制作為乃保護執法人員及收容人(含當事人及

其他附近在場收容人)之安全，現今全國矯正機

關頻傳收容人暴行戒護人員案件，該監今年度

(113年)即發生4起暴力攻擊戒護人員案件。

3、由於吳員從衛生科至勤務中心一路大聲咆哮、辱

罵戒護人員，嚴重擾亂秩序，情緒極度不穩定，

該監爰依監獄行刑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審認吳員

顯有擾亂秩序及暴行戒護人員之虞，乃依法施用

戒具後，並依監獄及看守所施以隔離保護辦法第

4條第1項第3款，將吳員戒往六舍施以隔離保護。

4、本案該監相關人員及主管執行吳員戒護處遇過程

有無應檢討之處：

本案未就吳員辱罵公務員部分(吳員亦自承

有辱罵行為)逕行函送法辦，將研議精進，以維

公權，彰顯法治。

(四)本院113年11月29日約詢矯正署，該署副署長表示，

有關心理、社工人員，行政院擬給予7名員額，包

括4位心理師、2位社工師及1位科長，朝專業化的

方向辦理。另本院諮詢學者專家表示，現行監所教

化科最大功能僅在計算假釋分數，沒有真正關心到

受刑人的心理衛生；矯正機關仍會不當懲罰受刑人，

例如在舍房吃飯不能把碗拿起來，像狗一樣吃飯，

或用手銬把人懸空吊起來；管理人員認為受刑人是

需要被懲罰的人；如首長以人性化管理方式對待同

仁，同仁會以相同方式進行管理收容人，跟管理人

員的長官有很大的關係。如果在矯正體制無法改變，

可以在新進的矯正人員進行教育。另詢據法務部表

示：

1、收容人吳員之違規、申訴紀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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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查吳員自99年4月14日至113年5月27日，共計

違規41次，有「收容人吳員違規事件一覽表」

可稽(附卷)。

（2）另查吳員自106年11月15日至113年8月22日共

計提出申訴77次，有「收容人吳員申訴案件一

覽表」可考(附卷)。

2、有關加強輔導部分，依收容人特性予以個別處遇，

必要時轉介心理師晤談，加強輔導、治療或由教

誨師進行晤談，以維護其身心健康。

(五)據上，徒刑之執行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，適於社

會生活為目的；另對於受刑人，應施以教化；教化

受刑人，應本仁愛之觀念與同情之心理，瞭解其個

別情況與需要，予以適當之矯正與輔導。本案凸顯

臺南監獄以強硬手段管理受刑人，並以「處罰」為

主要目的進行收容人之教化、矯正與輔導，與監獄

行刑法「使受刑人改悔向上」規範之意旨未符，容

有未盡周延之處；矯正署允應深入瞭解各矯正機關

及不同機關首長領導風格，對嚴重情緒行為高干擾

收容人之影響，進而透過專業方式妥適督導，進而

減少爭議事件耗費行政處置資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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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提案糾正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。

二、調查意見三至六，函請法務部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

見復。

三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

四、調查意見(含案由、處理辦法、調查委員姓名，不含

附件及附表)遮隱機敏內容及個人資料後上網公布。

調查委員：高涌誠


